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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本院委員李桐豪、陳怡潔、江惠貞、馬文君、羅明才、羅淑蕾等 25 人，鑒於我國目前尚未對鋁鍋

、不鏽鋼鍋和鐵氟龍鍋等金屬鍋，訂定金屬離子溶出安全標準。廠商因無所依循而可能生產影

響民眾健康之鍋具產品，故建請行政院根據國際科學證據，研擬相關規範。是否有當，請公決

案。 

說明： 

一、2014 年 11 月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今年度針對市售鋁製、不鏽鋼製、鐵氟龍製等鍋具產品進

行檢測，多項商品於長時間高溫烹煮酸性食材，金屬離子溶出風險高。長期大量接觸特定金屬

離子恐增加失智症、過敏症風險，更有傷腎及致癌疑慮。 

二、國內目前並無對金屬鍋具，訂定金屬離子安全溶出標準。製造商、通路商於生產及銷售

皆無標準可依循，亦造成民眾選購時疑慮，政府單位應儘速訂定相關規範，確保民眾與廠商權

益。 

三、建請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根據國際科學證據，針對金屬鍋具產品擬訂金屬離子安全溶出標

準，確保民眾食品安全權利。 

提案人：李桐豪  陳怡潔  江惠貞  馬文君  羅明才  

羅淑蕾 

連署人：賴振昌  詹凱臣  丁守中  江啟臣  李貴敏  

呂學樟  蔣乃辛  周倪安  吳育昇  曾巨威  

盧嘉辰  王育敏  楊玉欣  陳鎮湘  蘇清泉  

楊應雄  張嘉郡  紀國棟  吳育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案，請賴委員振昌代表台聯黨團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振昌：（17 時 1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針對日前韓、中兩國宣布

完成 FTA 實質談判，馬江政府立即對外宣稱對台灣影響非常嚴重，並力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與

服貿協議等於本院儘速通過，非但所提佐證數字不一，經濟部長坦誠對相關細節未有掌握，又

未提出具體、有效的因應作為與政策。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即公布其對韓、中兩國完成 FTA 實

質談判所做的完整評估報告，並向本院提出因應措施與政策，以符行政院作為最高行政機關的

憲法任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針對日前韓、中兩國宣布完成 FTA 實質談判，馬江政府立即對外宣稱對

台灣影響非常嚴重，並力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與服貿協議等於本院儘速通過，非但所提佐證數

字不一，並坦誠尚未掌握韓、中兩國 FTA 實質內容，又未提出具體、有效的因應作為與政策。

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即公布其對韓、中兩國完成 FTA 實質談判所做的完整評估報告，並向本院

提出因應措施與政策，以符行政院作為最高行政機關的憲法任務。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